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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保证!劳动法"的贯彻实施*依法对违反!劳动

法"行为进行处罚*根据!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"有关法律责

任的规定*制定本办法+
第二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#以下简

称劳动行政部门)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,个体经济组织

#以下简称用人单位)遵守劳动法律,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*对违反!劳动法"行为的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+
第三条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,法规

规定的*应给予警告*并责令限期改正-逾期不改的*应给予通

报批评+
第四条 用人单位未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*强迫劳动者

延长工作时间*应给予警告*责令改正*并可按每名劳动者每

延长工作时间一小时罚款一百元以下的标准处罚+
第五条 用人单位每日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三小时

或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三十六小时的*应给予警告*责令改

正*并可按每名劳动者每超过工作时间一小时罚款一百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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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标准处罚!
第六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之一

的"应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#经济补偿"并可责令按相

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#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

动者赔偿金$
%一&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’
%二&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’
%三&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’
%四&解除劳动合同后"未依照法律#法规规定给予劳动者

经济补偿的!
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按有关规定执行!
第七条 用人单位劳动安全设施和劳动卫生条件不符合

国家规定的"应责令限期改正’逾期不改的"可处以五万元以

下罚款!
用人单位违反规定造成职工急性中毒事故"或伤亡事故

的"应责令制定整改措施"并可按每中毒或重伤或死亡一名劳

动者罚款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罚’情节严重的"提请同级人民

政府决定停产整顿!
用人单位对发生的急性中毒或伤亡事故隐瞒#拖延不报

或谎报的"以及故意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的"应责令改正"并

可处以二万元以下罚款!
第八条 用人单位新建#改建#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劳

动安全卫生设施未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#同时施工#同时投

入生产和使用"安全卫生设施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"应责令

改正"并可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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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用人单位未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

和劳动保护设施!或未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定期

检查身体的!应责令改正!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"
第十条 用人单位锅炉压力容器无使用证而运行的!或

不进行定期检验的!应责令停止运行或查封设备!并可处以一

万元以下罚款"
用人单位锅炉压力容器有事故隐患的!应责令限期改正#

对逾期不改的应责令停止运行!收回使用证件!并可处以一万

元以下罚款"
用人单位压力管道$起重机械$电梯$客运架空索道$厂内

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未进行定期检验或安全认证的!应责令

改正!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"
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

的!应责令改正!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处以罚款"
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

权益行为之一的!应责令改正!并按每侵害一名女职工或未成

年工罚款三千元以下的标准处罚%
&一’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$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

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#
&二’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$低温$冷水作业和国家

规定的第三级以上劳动强度的劳动#
&三’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

规定的第三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

其他劳动及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的#
&四’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$有毒有害$国家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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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!
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

定的第三级以上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

的"应责令改正"并按每侵害一名女职工罚款三千元以下的标

准处罚!
用人单位安排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延长工作时间和

从事夜班劳动的"应责令改正"并按每侵害一名女职工罚款三

千元以下的标准处罚!
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保护规定"女职工产假

低于九十天的"应责令限期改正#逾期不改的"按每侵害一名

女职工罚款三千元以下的标准处罚!
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

检查的"应责令限期改正#逾期不改的"按每侵害一名未成年

工罚款三千元以下的标准处罚!
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$劳动法%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

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"应责令限期改正#逾期

不改的"应给予通报批评!
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"应责令

其限期缴纳#逾期不缴的"除责令其补交所欠款额外"可以按

每日加收所欠款额 &’的滞纳金!滞纳金收入并入社会保险

基金!
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无理阻挠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

察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"或者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"处以一万

元以下罚款!
第十九条 对具有数种违反$劳动法%行为的"应分别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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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处罚!合并执行"不能合并执行的可以从重处罚#
对数次$二次及以上%违反&劳动法’的!可以加重处罚#加

重处罚可按原罚款标准的二至五倍计算罚款金额#
第二十条 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!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

制定的罚款票据#所处罚款!应依照财政管理的规定!及时(足
额上缴财政#

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!可以依

照&行政复议条例’和&行政诉讼法’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起诉#
$参见行复第 )条!行诉第 **条%

复议或诉讼期间!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#
第二十二条 省(自治区(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

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#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*++,年 *月 *日起施行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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